附件八

國立臺東大學

修習課程學分統計表

系所班：

	姓  名
	
	學號
	

	應

修

課

程
	共同必修（      學分）
	已

修

課

程
	學分

	
	必修課程（      學分）
	
	學分

	
	選修課程（      學分）
	
	學分

	
	總計（至少       學分，
      不含論文4學分）
	
	學分


附註：本表填寫一份連同論文考試申請表、歷年成績表、發表刋物或證明，經指導教授及系所所長或主任簽核後，於規定期限內送交系所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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